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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潘菁瑩
電話：3322101#7523
電子信箱：shellenaaa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500442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教師增能實務工作坊：性平

融入學科之教案產出」系列研習活動一案，請學校本權責

核予參加教師公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5年5月12日師大數學中字第

115101283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訊息如下：

(一)教師增能工作坊：

１、活動日期：115年6月10日（星期三）。

２、活動時間：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３、辦理方式：線上 Google Meet。

４、講師：新北市立中正國中江逸傑教師。

５、研習時數：6小時（全程參與者核發）。

６、報名截止：115年6月3日（星期三）23時59分。

７、活動名額：60名（現職教師優先，額滿截止）。

(二)教案說課研習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5000396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19 15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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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辦理方式：教師參加「教師增能實務工作坊」後，將

工作坊產出之教案進行優化並投稿，經評審審查通過

錄取之教師擔任。研習期間，各教案設計教師將親自

說明教案適用之學科領域及年級、課程設計理念與融

入性別平等教育概念之規劃巧思，並分享返校授課之

實施經驗與教學建議，以協助有意於校內推動之教師

迅速掌握教學應用方式。

２、場次總覽：Google Meet線上舉辦，每個場次核發研習

時數3小時。

(１)115年7月15日（星期三）辦理2場次：

甲、國中場：上午9時至12時。

乙、國小場：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。

(２)115年8月12日（星期三）辦理2場次：

甲、國小場：上午9時至12時。

乙、國中場：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。

３、經本計畫核准執行返校授課之教師，可申請每節課新

臺幣2,000元授課鐘點費，參加說課研習為最佳事前準

備機會。

(三)報名及注意事項：

１、報名方式：請至下列連結線上報名https://forms.gle

/NKHNkMyjmSkH6XKY7。

２、報名截止：各場次舉辦日前七日（含）23時59分，逾

期恕不受理（例：7月15日場次於7月8日23時59分截

止）。

３、錄取通知：採隨到隨審制（現職教師優先），最晚於

45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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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舉辦前五日寄發錄取通知至報名信箱，未錄取者

恕不另行通知。

４、出席提醒：錄取後若因故無法出席，請至少於活動三

日前主動告知聯絡人，以便釋出名額供候補者遞補。

(四)本案聯絡人：黃小姐:ching@numeracylab.com，(02)

2391-6020分機18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中原國小羅妍蓁組長(本市性平團全時輔導員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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